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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法令依據：行政院民國81年10月19日台81人政肆字第38267號函「訂定中央各機關學校職務宿舍之設置管理規定事項」第6點：『各機關學校提供職務宿舍予借用人住用，應收取管理費，由宿舍管理機關學校經收後悉數解繳國庫。管理費之標準，由各機關學校參酌宿舍面積、使用設備、地區及必要之維修費用等因素自行訂定之。』
第二條  為求本校宿舍資源公平合理使用，並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特訂定本要點。
第三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配住宿舍之借用人。
第四條  借用人應於入住日或簽約日起由出納組按月自薪資中扣繳宿舍管理費，借用期間未滿1個月者按日核扣(每月30日計四捨五入整數)。
第五條  宿舍管理費計算標準訂定如下： 
宿舍類型
每月宿舍管理費
單房間職務宿舍
新台幣200元
多房間職務宿舍
新台幣700元
第六條  本校每年得視土地公告現值或其他相關因素適度調整宿舍管理費。
第七條 宿舍管理費以專款專用為原則，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宿舍建築修繕。

      (二)宿舍區環境維護（公共區消毒、美化、樹木修剪等）。

      (三)公共設施費(多房間職務宿舍水塔清洗費及消防水電維護費，單房間職務 宿舍電梯維護費及水塔清洗費)。

       (四)其他經宿舍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送庶務組呈機關首長批准同意者。
第八條  借用人如積欠應繳之宿舍管理費達二個月以上，經催繳而未於期限內補繳者，本校將立即終止宿舍借用契約，收回宿舍，並追繳其所積欠之費用；嗣後該借用人不得再申請配住宿舍。
第九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宿舍管理相關法令及民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要點經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及行政會報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並追溯自101年10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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